
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银行结算综合保险附加预先支付险条款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，在本公司收到被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有关证明、资料之日起三十日

内，如无法确定最终赔偿金额，本公司将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对能够确定赔偿金额的 100%

先予支付，无论仲裁机构/法院是否仲裁/判决完毕。待本公司确定最终赔偿金额后支付相应

的差额。 

本保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

